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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关于对长春市
市场监督管理局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

会计监督检查处理决定的通知

长财监〔2023〕1742 号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

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 号）及《长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

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长财监〔2023〕552 号）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文件的规定，我局成立检查组，自 2023 年 6

月开始，采用现场检查方式，对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汽车经

济技术开发区分局（以下简称你单位）开展 2022 年度会计监督

检查，现将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认定依据

（一） 原始凭证不规范

1.你单位 2022 年 1 月 14 号凭证，支付矿泉水款 1,896.00

元发票未填写地址、纳税人识别号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第 587

号令）第二十二条“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、顺序、栏

目，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，并加盖发票专用章”的规定。

2.你单位 2022 年 12 月 48 号凭证，2022 年第 7 次局长办

公会会议纪要确认的 2023 年与长春宏伟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

物业服务合同，费用为 489,000.00 元，实际成交的公司为长春

国衡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，办公会会议纪要确认的单位与实

际成交的单位不一致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 “会计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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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

审核，……，对记载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，并

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、补充”的规定。

（二） 报销审批不规范

你单位 2022 年 12 月 60 号凭证，付市场标识款 29,310.00

元，未附会议纪要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 “会计机构、

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

审核，……，对记载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，并

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、补充”的规定。

（三） 存在跨期报销情形

你单位 2022 年 1 月 12 号凭证，支付宣传费 7,400.00 元，

发票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2 日；2022 年 1 月 14 号凭证支付矿

泉水费 1,896.00 元，其中 924.00 元发票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

2日。

违反了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（财政部 2015 年 78

号令）第十四条“政府会计主体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

项，应当及时进行会计核算，不得提前或者延后”的规定。

（四） 会计核算不规范

你单位 2022 年 12 月 48 号凭证，支付 2023 物业管理费

489,000.00 元，全额计入业务活动费用，未计入预付账款核算。

违反了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78 号）

第六十一条“本准则所称权责发生制，是指以取得收取款项的

权利或支付款项的义务为标志来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会计核

算基础。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的或应当负担的

费用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，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；凡

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，也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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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”的规定。

（五） 固定资产未按月计提折旧

你单位 2022 年度，计提固定资产折旧，未按月计提，全

年在 12 月份一次性计提计入当期费用。

违反了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——固定资产》（财会〔2016〕

12 号 ）第二十条“固定资产应当按月计提折旧，并根据用途

计入当期费用或者相关资产成本”的规定。

二、处理决定

（一）对原始凭证不规范问题，其中问题 1，责令你单位

今后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发

票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取得正规的原始凭据予

以核算，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；其中问题 2，责令你单位改

正，今后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其他法律法

规的规定取得正规的原始凭据予以核算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

生。

（二）对报销审批不规范问题，责令你单位改正，今后要

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履

行审批报销手续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对存在跨期报销情形问题，责令你单位今后要严格

按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，避

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

（四）对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，责令你单位改正，今后要

严格按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，

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（五）对固定资产未按月计提折旧问题，责令你单位今后

要严格按照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——固定资产》的规定，按

月计提折旧，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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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接到本处理决定后，请将问题整改情况于 2024 年 3 月

12 日前，以书面形式上报市财政局（监督检查局），我局将适

时进行跟踪回访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对本处

理决定如有异议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申请行政

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6 个月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

本决定照常执行。

长春市财政局

2023 年 11 月 2 日


